《云南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
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云南审计机关行使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裁量权，更好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省审计厅制定了《云南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以下简称《适用规则》）。为便于各有关部门、单位理解《适用规则》内容，做好贯彻执行工作，现对《适用规则》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及目的意义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202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对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作出重要部署。2023年3月，省政府对各省级行政执法部门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作出工作安排，要求9月底前完成制定工作。省审计厅结合我省审计监督实际，从政治高度细化政策制度，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有效落实。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裁量权的行使事关被审计对象的切身利益，《适用规则》通过对我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裁量权的实施主体、职责权限、实施程序、监督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着力规范裁量权的行使，有利于解决审计监督执法中存在的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畸轻畸重、类案不同罚等问题，让被审计对象在每一项执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适应新时代新征程审计工作的迫切要求。2009年9月，省审计厅颁布的《云南省审计机关审计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对推动我省审计机关有序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制定时间较早，有关条款与近年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的部分规定表述不一致。在实践运用中，原有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对审计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缺乏规范。为此，制定新的规范迫在眉睫。

二、起草依据和过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省审计厅组织起草了《适用规则》。《适用规则》参考吸收借鉴了兄弟省（市）审计机关的经验做法和有关表述，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征求了全省各级审计机关、省级有关部门和法律人士的建议，并通过省审计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特约审计员、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和法制部门的合法性审查，并报云南省审计厅会议研究同意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三、主要内容
《适用规则》共二十四条。一是明确了我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具体含义、基本原则。二是明确了审计机关行政处罚的裁量阶次、不同裁量阶次的适用条件。三是明确附件事项的适用程序和运用规则。
附件一《云南省审计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分别明确了审计机关可以实施的6类行政处罚的法定依据，并对法定的处罚幅度进行细化，分别对应不予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并针对不同裁量阶次，明确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具体标准。
附件二《云南省审计机关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针对两类行政强制措施，分别明确了设定和免于行政强制措施法律依据、适用情形。
《适用规则》用于规制云南省审计机关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裁量权的行使。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裁量权的行使，要以违法行为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以《适用规则》为准绳，确定具体裁量阶次，经过三级审核后，作出决定并说明理由。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审计机关应当告知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其陈述和申辩。行政强制措施的作出，应经过三级审核，当违法行为符合免于行政强制事项规定时，审计机关不再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四、主要亮点
（一）优化制度结构，统筹“减免责清单”和行政裁量权基准。将“减免责清单”制度中要求编制的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予行政强制清单，与行政裁量权基准要求明确不予处罚、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裁量阶次以及明确情节轻微、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个主件统摄两个附件的结构，实现“减免责清单”制度与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有效结合、统筹推进。
（二）建立容错机制，推行行政执法包容审慎监管。《适用规则》的实施有利于全省审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转变执法理念、创新执法方式，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的要求。对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行为,通过依法严肃处理,提高其违法成本;对轻微违法行为建立“容错”机制,引导其及时改正,主动消除、减轻社会危害；对于符合容错免责机制适用情形和认定标准的，依照规定给予容错免责。
（三）强化责任追究，加强审计执法监管。《适用规则》对审计机关因行使裁量权不当,导致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决定被依法撤销、变更、确认违法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明确了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行使裁量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责任。
